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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當前所遭遇的「不可治理性」，或許部份來自於政治評論者言的領導風格導致，然而，導致「不可治理性」的更重要原因，恐怕是來自於「後現代社會」中「道德政策」的本質，然而，正如主流民意並未認知到此觀點，事實上國內學界對這類研究也付之闕如，為了解釋這種由道德價值所造成的不可治理性，本文希望能引入「道德政策理論」的分析，為未來論述政策的「不可治理性」時，提出一個較新的觀察視角。
    本文依序介紹道德政策的範圍及其實證研究成果，說明由於道德政策議題會引起政策利害相關人的態度〈行為〉、政策運作模式、政策變遷模式三個面向的變化，進而使得「績效衡量」、「有效課責」以及「公眾參與」變得更加的困難，因此強化了公共事務的不可治理性，
緊接著，筆者分析道德政策理論如何提出克服不可治理性的方法，最後，作者建議道德政策理論研究應該結合道德行為的動機理論，為道德政策所造成的不可治理性尋求解決之道。
關鍵字：道德、道德政策、道德政策理論、不可治理性

1、 馬政府陷入了自己製造的不可治理性〈self-made ungovernability〉？
『民主社會在民主已相當發展後，經常反而會效率沉淪。效能的下降有著下列原因：一、這種社會，無論利益團體或散亂的群眾組織，都越來越懂得提高發言的分貝，於是對應著社會的這種改變，一種事事皆想各方討好，碰到有爭議的事情就閃躲，不願太早拿定主意，以免付出代價的政治人物遂應運而生；一種類似於「俄羅斯輪盤賭」的政治開始出現，當輪盤還在轉，情況還不明朗，它拒絕下注，…如果輪盤轉不停，它就只好一直等，問題是政治的輪盤很少會停下來，於是一直觀望，有爭論的事從不去碰的政治遂告出現。二、這種型態的社會多半也媒體發達，而媒體政治有一種特性，許多問題開始時受到注意，但幾天後就不在報導，很快就被忘記，於是這種媒體生態也造成一種表演式政治風格，…這種型態的政治，已被學者稱為「國家機器隨時開、隨時關的政治」〈on-again, off-again politics〉』。

以上文字是知名評論家南方朔〈2009/7/7〉對台灣當前政治困境的描述。在他的眼中，台灣的治理問題一方面來自於社會上各執立場的利益團體與媒體過度膨脹，使得公共事務難以推行，但更嚴重的是，執政當局為了各方討好，因此「缺乏了一種肯負責，有擔當的新政治風格，因此人們所看到的只是媚俗討好的作風」，在猶豫閃躲中，陷入了一種「自己製造的不可治理性」〈self-made ungovernability〉。
不意外地，認同這種觀點的民眾幾乎已經成為主流，眾人均認為，在民意價值分歧的狀態下，政府是無法「媚俗」而面面俱到的，只有某種程度的獨斷方能有效治理。然而，作者反而認為，這樣的歸因並沒有看到政策不可治理性的根本原因，甚至產生政策上的第三類型錯誤。
為何這麼說呢？因為，吾人可以發現，在民眾要求政府獨斷果決的聲音背後，大眾所未說出口的其實是：「政府應該依照我所偏好的政策，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獨斷地壓制別人的偏好，這才是好政府」，然而，政府資源畢竟有限，在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的情況下，必然得審慎地予以權衡。透過相互的妥協來滿足最多數人的偏好，本來就是政治的本質，但公民因資源有限須相互妥協的這種意識，在現代民主政府不切實際地提高民眾需求的假象中，漸漸消耗殆盡，但更重要的是，後現代的這種充滿價值衝突的民主政治中，民眾仍然習慣以傳統處理重分配政治的模式來思考，以為只要向政府提出需求，透過選舉競爭，自然能夠讓較有效率的政府出線，持續滿足民眾持續增強的需求，但以這種重分配模式來處理價值衝突的問題時，常是無解的，因此使得不可治理性益發嚴重。
這種不可治理性，Goodsell早在描述美國的民主危機時便曾提過：「美國自進步時代開始，經過20世紀30年代和60年代的兩次重要改革之後，民眾懷著美好的期望，將帶領國家前進的任重責大任賦予了美國政府，....一但進步沒有實現，他們便認為是政府的失職，政府能力不夠，政府不僅不能解決問題，相反帶來了更多的問題。」而Goodsell進一步提出：「民眾所期待政府解決的問題，就是人們不喜歡的那些東西--痛苦、困難、偏袒、不幸、缺點、鴻溝、煩惱、悲劇、不便、腐敗、災難，…但是上面所列舉出的所有問題都是人主觀界定的。所有的問題都源自於人們對於現狀的感受，而並不是現況本身。有一些困難或者災難，的確所有人都會當作是問題，但是帶有暴力色彩的電玩遊戲，童子軍當中的男同性戀者，畢業典禮上的祈禱，這些究竟是不是問題，就見仁見智了」。正因為某些人認定的社會問題在另外一批人反而是理想社會狀態，因此「從操作層面來講，政府的處境相當的艱難，公眾很多時候希望政府完成的是一些彼此之間相互矛盾且不可協調的任務」〈張怡譯，2007：95-96,127〉。對這種輸入超載的問題，King〈1975:288〉則這麼喟嘆：曾幾何時，人們倚賴上帝統治世界，之後則開始仰仗市場的力量，現在則全然指望政府，當問題發生了，人們不再指責「牠」或「它」，而是「他們」。
    將觀察對象由美國移到國內，不難發現台灣也正由重視經濟效率的發展中國家往關注道德價值的已開發國家，台灣目前推動的許多政策，充滿了父子騎驢的政策價值衝突，其實就是Goodsell所提到的「見仁見智」的問題，也因此是「相互矛盾不可協調」的政策，在這些困境中，若將政府的不可治理歸諸於執政風格的媚俗討好，恐怕過於簡單，而訴諸獨斷的做法更有可能治絲益棻。
    作者並不否認，臺灣當前所遭遇的「不可治理性」，或許部份來自於政治評論者言的領導風格導致，然而，導致「不可治理性」的更重要原因，恐怕是來自於「後現代社會」中「道德政策」的本質，然而，正如主流民意並未認知到此觀點，事實上國內學界對這類研究也付之闕如
，因此，為了解釋這種由道德價值所造成的不可治理性，本文希望能引入「道德政策理論」的分析，為未來論述政策的「不可治理性」時，提出一個較新的觀察視角。
2、 另類思維：不可治理性的道德面向
    由於道德判斷是來自於感覺而非說理〈Smith,1997:1〉，很難被解釋，也因此被政策學者所忽略，十九世紀以來的公共政策研究多假定人為「自利」的，而重視「理念」效果的「道德政策」偏離這軌道，因而只被視為某種「政治的妖言惑眾」〈flashes of political insanity〉〈Hunter, 1991:33〉，或者僅僅是一種「符號」〈symblic〉政治〈Edelman, 1964〉，在缺乏足夠的經費支持(Mooney,2001:5)下，研究產出有限。
    然而，正如同Stone〈2002:33〉所言：「理念是政治本質之所在。人們為理念而爭執，為支持理念而奮鬥，為反對理念而抗爭。政治衝突從來不只是為了物質條件和選擇而已，而是為了何謂正當。政治激情來自公平、正義、正直、善良等觀念的衝突。此外，人們除了為理念而戰，也用理念來戰。衝突各方各自創造對這場戰役的不同描述，包括誰受到影響、如何受影響，以及什麼東西處於危急關頭。政治鬥爭當然是用錢、用規則、用選票、用恩惠來進行的，但最重要的還是言詞和理念」。
    這種依賴「理念」而形成的「道德政策」衝突，在後現代國家特別明顯，Sharp〈2005:6〉和Rosdil〈1991:81〉便認為，在各民主國家陸續邁入「後工業世紀」〈postindustrial era〉之後，因為婦女社會角色、市民素質、家庭形式、人力服務業所產生的變化，使得傳統與非傳統的社會價值產生更大的衝突。而正因在道德政策中自認為「道德」一方的民眾，會將政策的另一方視為「罪惡政治」〈The Politics of Sin〉，並「希望透過政府力量，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到其他人身上」〈Meier,1994:4-8〉，因而造成兩造民眾公開或私下的激烈衝突，也因此造成政府的「不可治理性」。
    以台灣為例，在歷經早期轉型正義、憲政改革，以及當代的治理調整(政府再造、區域重劃、公私協力)之後，因為逐漸邁向後工業世紀，此類道德政策議題也漸漸躍上政策舞台。舉例而言，台灣在八八水災之後，為能迅速提供受災原住民足夠的住屋，高雄及屏東縣政府迅速地協調慈濟於災區興建永久屋，然而卻因為永久屋有許多佛教圖騰，使得信奉基督教的居民集體向政府抗議，使得原先一件富有公益色彩的利他政策成為爭議不斷的話題〈唐鎮宇，2010〉。另外，前法務部長王清峰堅持不願簽署執行死刑，也因此與支持死刑的民意嚴重對立，造成社會的軒然大波，最後也因理念而辭職下台〈劉榮等，2010〉。這些「不可治理性」問題，並非來自政府效能不彰，反均來自公民價值的衝突，一方認知的真理、道德，卻被另一方視為虛假、罪惡，是故，這類與績效或危機管理無關的問題，政府若採獨斷的作法不但有治絲益棻之虞，甚且，獨斷的執政者若配合上有效率的官僚系統，只是徒使某方價值更強勢壓抑另一方，Adams&Balfour〈1998:152〉便曾提到：「如果納粹大屠殺教會了我們什麼，那就是行政官員及專業人士不會抵制行政之惡，倒非常可能成為無助的犧牲者，或者樂意的共犯。技術-理性體制內的倫理結構設想出一個抽象的，功利最大化的個人，而同時將專業人士綁定在組織上面，讓他們成為屈從於合法權威的依附者」。因此，政府或官僚，在面對價值或道德政策之時，若果真採取強制獨斷的措施，必使衝突問題雪上加霜，惟有釐清道德政策的本質，才真能有助於問題之解決。
    為能系統地對道德政策議題進行介紹，以下將依序介紹道德政策的定義、分類、方法論及其運作特徵等，接著再分析道德政策理論如何克服不可治理性的問題，最後，作者亦試著為道德政策理論未來的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3、 「道德政策」的定義、範圍與分類
 一、道德政策有明確的指涉對象嗎?
    道德政策指的是「至少有一個政策倡議聯盟，將該議題視為道德或罪惡，並且以道德訴求來倡議該政策」〈Haider-Markel and Meier, 1996:333, Meier,1994:4; Mooney and Lee, 1995〉，由此可知，所謂的道德政策，乃出於個人將爭論的議題視為道德或罪惡，是出自主觀的認知，而非外在的形式，因此並無法武斷地依照政策領域便決定是否將之歸入道德政策〈Mooney，2001:3-4〉。
    這個定義，雖使得道德政策面臨指涉對象不明確的批評，但道德政策研究的學者，則以「演進論」的方式予以回應，認為「實際政策應認定為何種政策類型」的困境，其實一直存在於政策類型學的討論當中，例如以Lowi的政策分類學〈分配性政策、重分配政策、管制性政策以及制度政策〉為分配標準，全民健保〈universal health care〉被Tatolovich &Daynes〈1988〉主觀認定為管制性政策，卻被學者Meier〈1994〉及Mooney〈2000〉主觀地認為是重分配性政策，這種困境，使得學者欲進一步建立具有因果關係的一般性政策論述時，遭遇極大的困難。而Smith〈2002:379〉認為Lowi的政策類型學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認定困境，主要是因為渠所提出的政策分類法，乃來自於「概念性的分類學」〈typologies〉，分類的標準來自於學者抽象的建構，也因此各項實際政策的運作未必能完全符合渠所建構出來的「理念型」〈ideal type〉，難免產生認定上的問題。因此Smith進一步提出，欲解決此一困境，必須依賴「實證性的分類學」〈taxonomies〉，在該分類中，必須能具備讓一般民眾可清晰衡量的客觀標準，才不會發生政策認定上的問題。而Smith認為道德/非道德政策的區別，正源自於這種客觀的標準〈請見表一〉，故此分類模式較傳統Lowi的政策分類更佳。
    表一 道德政策分類標準
	來源
	區別的標準

	Tatolovich &Daynes(1988)
	· 非經濟價值(noneconomic values)
· 單一議題團體的政治運作(politicized by single issue groups)
· 聯邦司法審查是主要的決定者(federal judiciary primary decision maker)

	Meier(1994); Mooney(2000)
	· 基本信仰(first principles)
· 高顯著性(high salience)
· 低資訊成本(low information costs)

	Lowi(1998)
	· 不願妥協(unwillingness to compromise)


資料來源：譯自Smith〈2002:383〉
    為了證明道德政策與非道德政策是可以透過客觀標準予以區別出來的，Smith列出11項公共政策，請72位政治及公共行政的學生根據7項標準給予分數，透過群聚分析發現11項政策可以區分為兩類。包括：墮胎合法化、娼妓合法化、同性戀結婚等議題被歸類為道德政策，而減稅、任期制、公共設施的規模、跨國企業的管理者，則被視為非道德政策。Mooney & Schuldt〈2006〉則請伊利諾州的707位民眾，根據道德政策的四項標準，對七項公共政策〈包括：同性戀婚姻、墮胎管制、死刑、賭博、公民自由權、全民健保、政治獻金〉進行區分，結果發現民眾根據客觀標準所認定出來的結果，與九位公共政策學者所主觀認定的道德政策基本上相符。以上似乎證明了道德政策的分類學確實較Lowi的政策分類學更具客觀標準。
    但是，即便有這幾項客觀的標準可供依循，用以判斷道德政策與非道德政策的區別，但卻只有少數學者試圖系統化回答「究竟哪些議題才是道德政策?」(Studlar,2001:40)的這個問題。
    首先，Emrey,& Stile〈1998〉等人以美國議會為觀察對象，將美國的道德政策分為八類：教育、同性戀權利、色情、酗酒賭博、墮胎/生育控制、婦女權、用藥倫理以及政教關係等，該文並分析系統化研究道德政策議題的可能性及限制；Cowley〈1998〉則另外提供了一個英國國會議員所認定的道德政策議題，包括：死刑、墮胎、狩獵、避孕、戰爭罪犯的處罰、周日營業〈Sunday trading〉、同性戀、強姦罪、安樂死、出版審查、離婚等。
    較全面的系統性分析，應該是Studlar〈2001:46〉的研究，渠透過道德政策文獻檢閱，將各國所認知的道德性政策議題進行列表比較〈如表二〉，在比較之後發現：1.有些道德政策在各國家是有共識的，但另外一些則依文化、制度等而有不同的認定，其中墮胎是西方國家中較有共識的道德政策，第二位則是酗酒、藥物濫用及同性戀；2.美國政治運作當中的道德性政策最多，英國及加拿大次之。
表二：西方民主國家中的道德政策〈Morality Politics in Western Democracy〉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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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

	動物權
	
	
	
	
	
	
	
	
	
	
	
	
	
	
	
	
	
	
	
	X
	X

	同性戀
	X
	
	
	X
	X
	
	X
	
	
	
	
	
	X
	X
	X
	
	
	
	
	X
	X

	死刑
	
	
	
	X
	
	
	X
	
	
	
	
	
	
	
	
	
	
	
	
	X
	X

	色情圖片管制
	
	
	
	X
	
	
	
	
	
	
	
	
	
	
	
	
	
	
	
	X
	X

	離婚
	
	
	
	
	
	
	
	
	
	X
	X
	
	
	
	
	
	
	
	
	X
	X

	安樂死
	X
	
	
	X
	
	
	X
	
	
	
	
	
	X
	
	
	
	
	
	X
	X
	X

	婦女權
	
	
	
	X
	
	
	
	
	
	
	
	
	
	
	
	
	
	
	X
	
	X

	少數族裔權
	X
	
	
	X
	
	
	X
	X
	
	
	
	
	
	
	
	
	
	
	X
	X
	X

	槍械管制
	X
	
	
	X
	
	
	
	
	
	
	
	
	
	
	
	
	
	
	
	X
	X


資料來源：轉譯自Studlar，2001:46
二、道德政策還可以如何進一步分類?
（一）爭議型VS共識型道德政策
    在道德政策理論中，較有共識的分類模式，是將道德政策區分為共識型
〈concensus〉或爭議型〈contentious〉的道德政策〈Mooney &Lee,2000〉，前者指大多數公民採取同一立場的道德政策，後者則指公民在立場上明顯地區分為兩群對立立場的道德政策；因為共識型的道德政策容易形成同仇敵愾的氛圍，Meier〈1999〉也將之稱為「罪惡」政治〈“sin” politics〉，而後者則稱為「重分配」政治〈“redistributive” politics〉〈Sharp,2005:192〉。在兩本經典道德政策的著作中，其中Meier〈1994〉所著「罪惡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in〉乙書，基本上便是探討諸如販毒等共識型的道德政策運作的模式，而Tatalovich及Daynes於1998年合編的「美國政治中的道德爭議」乙書，則偏向探討諸如墮胎、同性戀、槍械管制等「爭議型」道德政策〈Tatalovich & Daynes, 1998〉。
（二）純粹型VS物質型道德政策
    另一種分類，Sharp〈2005:195〉透過幾個城市的道德政策實證研究後，將道德政策歸納為純粹型〈pure〉以及物質型〈materia〉l道德政策，在純粹型道德政策中，「競爭的雙方以及所提出的競爭議題參考架構，乃全然根據道德標準而非物質利益或經濟利害」，而在物質型道德政策中，「道德和金錢是相互衝突的」。舉例而言，在表三當中，各城市的純粹型道德政策〈例如是否應該特別為毒品犯罪設立法庭、容許政府提供吸毒的針頭，或者是否容許私人診所進行墮胎〉的發展方向，通常與各城市的次文化〈如民眾價值態度〉有關，但是，如果是性產業及賭場政策這類物質型道德政策的走向，則較為受到各城市經濟狀況的影響，至於混合型的道德政策則兼有之。
表三：道德政策分類表
	
	純粹型道德政策
	物質型道德政策
	混合型道德政策

	
	毒品法庭/針具交換政策
	墮胎診所政策
	性產業政策
	賭場賭博政策
	同性戀權利政策

	次文化影響
	是
	是
	否
	否
	是

	經濟影響
	否
	否
	是
	是
	部分


資料來源：轉譯自Sharp, 2005:197
肆、「道德政策理論」的實證研究成果
一、研究假定
    道德政策理論所欲探討的，乃是道德議題的政策運作模式，這些理論是由許多不同學者的研究所構成，但這些研究的共通假定，均是循著政策功能論者的角度所衍生，假定「政策類型會影響政治運作模式」以及「政府具有控制政策工具的強制力」
，在這個假定之下，道德政策類型將會影響政治運作的過程，包括個別政治行動者的動機、政治行動者的集體互動模式以至於政策變遷的模式。
圖一：道德政策理論的研究架構


[image: image1]
二、實證研究
成果
    根據研究的目的，可將公共政策文獻可分為兩類，一是透過經驗資料的累積來建構理論，是以「描述」和「評估」為目的的「政策研究」，另一則是透過既有理論進行「政策分析」，精神在於「預測」及「推介」，是一種未來取向的事前作業性質〈Williams,1971〉。在目前的道德政策研究當中，也可以粗分為以上兩類研究。在「政策研究面向」上，研究的主要重點是，分析道德政策議題與個別公民的態度〈或行動〉、公共政策運作的模式以及公共政策變遷的模式之間的關係。而在「政策分析面向」上，則是應用「政策研究面向」所建構起來的類型學因果關係，來分析某些特殊政策，是否屬於道德性政策的運作模式，例如：在同性戀政策議題上，如果國會議員是依據其理念或宗教信仰投票，而非依據利益團體或選區利益投票，則此一政策在該政治系絡當中，便是較偏向於道德政策類型，反之亦然。以下將依上述兩面向，更細緻地分析道德政策目前的實證研究成果。在政策研究面向上，作者將依序說明道德政策如何影響各利益團體〈包括公民、公益團體、代議士、官僚與法官、企業〉的行為，以及道德政策如何影響政策的運作和演變。在政策分析面向上，則將分析同性戀、情色行業及墮胎政策的運作模式，是否與道德政策的模式相符。
（一）政策研究的面向
    1.道德政策與政策利害關係人態度〈或行為〉的關係
    （1）道德政策與個別的公民態度〈行為〉的關係
    一般而言，公民在面對道德政策議題時，比較受到價值，而非物質需求所影響〈Lewis,2006;Patton,2007〉，並且因為議題的低技術性，公民較願意表達政策意見，參與公民投票〈Gormley,1986; Carmines and Stimson,1980; Haider-Markel,1999〉。
    當面對爭議性的道德政策時，公眾輿論通常是比較保守的，有時候中立，很少自由化傾向，但是保守者的行動強度往往沒有贊成社會變革者那樣激烈〈Tatalovich et al,1998:263〉，以同性戀婚姻為例，公眾輿論通常會比較保守〈反對同性戀婚姻〉，然而其反對行動則不如贊成同性戀婚姻者來得強烈。
    然而，在共識性的道德政策下的公民行為，卻有另一種面貌，Meier以毒品、性交易的需求為例，說明由於共識型道德政策的某一方具高度正當性，因此公民的一個典型行為，就是沒有人願意站出來力挺另一方被視為「罪惡」的行為〈no one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sin〉，形成圖二的人口分布〈Meier,1999:683〉，這種關係也在Smith〈1999:731〉分析色情刊物時發現，然而，從人性的實際需求來看，人們對這種「罪惡」行為的需求，卻會因個人偏好而有極大差異〈the demand for sin caries greatly across individuals〉〈Meier,1999:683〉，比較類似圖三的分布。實際上，現實生活中只要有需求，就會產生供應〈Meier,1994:8〉，可是由於公民顧及公益團體的道德呼籲，因此即便實際上有「罪惡」行為的需求，仍會在輿論壓力下採取隱瞞的行動，形成「心口不一」、「說一套做一套」〈Mooney,2001:227;Szymanski,1997〉的行為，因此，表現在外的供需模式，就成為一種「雙面人的潛規則」〈two-faced de facto policy〉〈Studlar,2001:38〉。
    另外，這種「口是心非」的問題，還顯現在另一種情境，一方面，民眾通常會同意政府應禁止這些「罪惡政治」，然而，等到實際需要政府執行道德政策，支出龐大的資源〈例如財力、人力、權威等〉時，民眾卻又不願意承受這些成本〈Meier,1994:12〉，使得政策無法執行。

    （2）道德政策與公益團體態度〈行為〉的關係
    形塑道德政策態度的來源，通常會與宗教團體或者「單一議題倡議團體」〈single-issue group〉有關〈Meier,1994:8;Wilcox,1992;Tatalovich,1998:258〉，學者分析，這些團體的動機並非來自物質利益，而是利他主義驅動〈Studlar,2001:12;Birch,1973〉。
    雖然道德政策議題通常極其複雜〈例如墮胎就涉及家庭計劃、生育控制、優生學等問題〉，然而公益團體卻會設法將議題簡單化，以動員民眾〈Tatalovich et al,1998:258〉，也才不至於使發言權落入技術官僚〈technocrats〉之手，失去該團體對議題的控制力〈Meier,1994:8〉
    在爭議性的道德政策議題當中，不同的團體會將其立場極端化，並用以相互攻訐，爭取支持。在美國，政黨便會利用道德議題來試圖贏得勝選，共和黨利用道德政策拉攏保守的選民，民主黨則不得不堅持激進的自由主義立場〈Tatalovich et al,1998:261〉。
    但在具共識性的道德政策中，因為不同宗教能對同一道德政策採取相同的立場，不但沒有衝突，反而容易整合到制度之下，同仇敵愾面對「罪惡政治」。
    （3）道德政策與代議士態度〈行為〉的關係
    不論是爭議型或者是共識型的道德政策，由於政策的非專業性，在道德政策進入政策議程時，立法者會比較受到一般公民力量的影響，而非政治菁英的主張〈Gulik&Hutchinson,1999;Mooney &Lee,1995;2000; Haider-Markel and Meier,1996;Fairbanks,1997〉，並且在投票率高〈high voter turnout〉的狀況下，政策會更偏向一般公民的影響〈Cocca,2002:51〉。
    在具有共識的罪惡政治〈politics of sin〉中，若該共識已經是目前的政策現狀，則代議士通常不會願意為了極少數人理念「甘冒大不韙為罪惡方代言」〈no one is willing to stand up for sin)(Mooney&Lee,2000:225)，但若該共識並非目前的政策現狀，則政治企業家會相互競爭以獲取最積極的道德提倡者的角色，爭取民眾支持〈Meier,1994:2;Mooney&Lee,2000:225;Meier,1999;Haider-Markel,1999;Norrander&Wilcox,1999;Cocca,2002〉。例如，美國的選民在政治當中比較偏好傳統保受的價值觀，因此代議士便會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Tatalovich et al,1998:262〉。尤其，在該議題有高度顯著性時，這種爭相代表極端價值的狀況便更顯著〈Meier,1994:10〉。
    （4）道德政策與官僚態度〈行為〉的關係
    由於道德政策不可能完全將執行的細節予以規範，因此在標準作業程序之外，還會有高度的行政裁量權〈Meier,1994:16〉，而在道德政策中，由於官僚〈政策企業家〉各自有其自身的價值，因此會透過行政裁量權來落實自己的想法〈Meier,1994:14〉，所以吾人發現官僚在執行道德政策時，通常以扭曲的執行來顯現，而非完全不執行〈Meier,1994:245〉，在此中，總統能夠扮演的角色，常常只是象徵性的表態〈Tatalovich et al,1998:260〉，或者至多僅能透過資源的分配及組織重組來影響政策，少有直接干預道德政策者〈Meier,1994:12〉。
    如果該道德政策是共識型的道德政策，則官僚行為尚有另外一個特質。如前所述，在共識型道德政策中，代議士容易制定出標準過高而不易執行的規範〈Meier,1994:245〉，因此官員在執法時常產生較大的政策落差〈Meier,1994;Meier,1999;Smith,1999;Sharp,2005〉。因此，共識型的道德政策成功與否，不能僅關注政治制定，有效執行政策才是判斷基準〈Meier,1994:7;247〉，與其在立法上嚴格要求，還不如設法改善執法的效率〈Meier,1994:16〉。
    （5）道德政策與法官態度〈行為〉的關係
    墮胎、政教關係、死刑、扶助政策、兒童情色議題排滿了判決訴訟日程表，高等法院的重心已經從以往的經濟糾紛轉移到公民自由和少數民族權益上。道德衝突總是牽涉到公民的自由和權利，使得訴訟手段成為繼常規的行政手段之後，另一個能推進法制改革的重要手段〈Canon&Johnson1999:199;Meier,1994:12〉。法律的難處是一方面在法庭上陳述的訴訟人聲稱現實中有些人的自由權利被剝奪了，但另方面各州卻力爭認為，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要是允許不良社會行為的存在，將會間接給社會造成傷害。通常在這種狀況下，法官比較會傾向站在維持自由權的一方〈Tatalovich & Daynes, 1998:259-260〉。
    國會在社會管制政策上通常都會支持地方政府立法部門，其根本原因是因為政治力量能束縛公民選舉出來的機構以維護社區傳統規範。但相較之下，雖然有時候最高法院被迫屈服於民主的壓力，但一般來說，最高法院比較偏向維護個人自由權〈Tatalovich & Daynes,1998:262〉。
    （6）道德政策與企業團體態度〈行為〉的關係
    通常，在分配政策中的受益者、貿易團體和高峰組織，一般不會捲進有爭議的道德政策裡〈Tatalovich et al,1998:258〉。但在共識型的道德政策(罪惡政治)中，通常會對企業進行管制〈Meier,1994:9〉，但這種政策是一個特殊的管制政策類型，因為，通常受管制的行為存在著穩定的供需關係，因此從事受道德政策管制的企業，從來就不曾真正地消失，但從事這些業務的企業，卻會在某時被認定為合法，其他時刻卻被宣布為違法，當被宣佈違法時，為了避免被懲罰，企業會被迫地下化，並只能低調地影響政策〈Mooney &Lee, 2000; Haider-Markel and Meier,1996;Meier,1994:10〉。
    另外，因為這些道德政策管制下的企業，相互之間是高度競爭的，如果政府禁止某種程度的企業行為，則因為公民需求的轉移，未被禁止的類似產業將會受益，因此這類企業團體之間是缺乏凝聚力的，容易被政府的道德政策分化〈Meier,1994:10;1999〉。以大麻和海洛因為例，兩者雖都是毒品，但若政府禁止毒性較強的海洛因，卻不禁止毒性較低的大麻時，則經營大麻的企業反而得到暴利，Milward〈2007〉所研究的秘密與非法活動組織網路〈如蓋達組織〉時，提出所謂的「陰暗網路」〈dark networks〉，便可用來描述此類受管制的企業所形成的關係。
    2.道德政策與政策運作的關係
    另外部分的道德政策研究，提高分析的層次到政策運作層面，試圖將道德政策類型學與政策運作相聯繫。
（1）道德政策與議程設定的模式
    在議程設定方面，Gulik&Hutchinson〈1999:755〉以安樂死政策為例，說明在道德政策議題中，通常大眾媒體議程〈mass media agenda〉會先於專家議程〈professional agenda〉，這與一般公共政策的議程設定是由專家先介入，民眾才進而關心該議題的狀況不同。
    而道德政策尚可分為爭議型與共識型兩種道德政策，其中，爭議型道德政策因為民意呈現兩極化，議會並不容易處理，因此常發現此類議題雖已進入公共議程，但常因拖延而無法進入政府議程的狀況，為避免立法系統遲不回應，許多議題倡導團體乃主張透過公民投票或司法審查來解決這類爭議性的道德政策〈Gulik&Hutchinson,1999:755〉。
    （2）道德政策與政策合法化的模式
    在爭議性的道德政策議題當中，因不同的團體可能對同一政策會有迥異的道德立場，這會成為相互攻訐的來源〈Garner,1993:204〉，不容易達成共識〈Meier,1994;Mooney,1999;Tatalovich et al,1994:3〉。在美國，政黨便會利用道德議題來試圖贏得勝選，共和黨利用道德政策拉攏保守的選民，民主黨則不得不堅持激進的自由主義立場〈Tatalovich et al,1998:261〉。在民眾意見上存在明顯不同的兩種意見時，道德政策中的法制，一旦對社群規範做較大的調整，就會受到公眾，特別是目標人群的抵制〈Tatalovich et al,1998:264〉。
    在具共識性的道德政策中，因為不同宗教能對同一道德政策採取相同的立場，則反容易將利益整合到制度之下，並且因為公益團體具有道德的正當性，常能夠用以小博大的方式，對受道德政策所管制的企業產生壓力〈Meier,1994:8-11〉。
    因此，如果爭議型的道德政策在立法上有任何的移動，相較於共識型的道德政策，則政策移動的幅度將較小，速率也較慢〈Mooney&Lee,2000:225〉，比較類似於重分配性政策的運作模式〈Meier,1994:2〉。
    （3）道德政策與政策執行的模式
    如前所述，道德政策中，由於政策企業家各自有其自身的價值，因此會透過行政裁量權來落實自己的想法〈Meier,1994:14〉，因此官僚會扭曲立法來執行自己的偏好〈Meier,1994:245〉，這個問題常見於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中，由於中央的政策需要地方政府予以執行，因此地方政府也會透過行政裁量權遂行己身的意志〈Meier,1994:15; Tatalovich et al,1998:264〉而呈現多元的執行狀況，此時，若聯邦政府強制要求州地方政府對道德政策採取一致的立場，常引起中央與地方之間極大的緊張關係〈Mooney,2000; Tatalovich et al,1998:266〉。
    Goggin &Mooney以及Meier指出，欲制定理性適合的決策，通常會需要反對意見的反覆討論，以及多元替選方案的提出，然而，在共識型的罪惡政治下，這類一面倒的道德性議題，民眾意見強於專家及官僚，缺乏專業的政策分析，評估意見也多僅見於學術期刊，常會產生不切實際，無法有效運作的政策方案〈Mooney,2001:130;Meier,1994:247〉，政策執行的落差將來得更大。
    因此，不論共識型或爭議型的道德政策，皆有獨特的困境，前者有無法落實的問題，而後者則是激烈衝突不易達成共識〈Sharp,2005:193〉。
    （4）道德政策與立法/司法的互動模式
    由於司法機關通常較傾向維護公民自由權，與一般立法機關較傾向於保守價值觀的立場迥異，因此，高級法院和政府各級立法機關的衝突很常見〈Tatalovich & Daynes, 1998:262〉。
    在司法與立法機關產生衝突的狀況下，會對立法行為產生什麼影響，只有極少數的研究者進行研究，這些研究卻有著互斥的結論〈Rosenberg,1991;Gulick,1994;Canon&Johnson1999:125〉。因而，Patton試圖系統化地將司法與立法機關分成四類的憲法系絡，並發現：通常在最高法院尚未表達意見或者已表達明確意見後，立法機關的立法速度較快，但若是司法審查僅是非制度化表示意見，或者明確地否決了某些道德政策法案，則各立法機關的立法速度便會相形較慢〈Patton,2007:470〉。
    3.道德政策議題與政策演變的關係
    Mooney & Lee則將分析的層次拉高到政策的歷史演變上，渠等認為一般公共政策的演變模式，會循著漸進的模式前進，亦即：某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政府尚未有立法經驗時，會採取較審慎的態度，因而政策擴散呈現緩步成長的趨勢，但在較多地方政府採用之後，其餘的地方政府會有較大幅度的政策擴散〈Mooney & Lee,1999a:767〉。
然而，道德性政策則會因為顯著性和技術簡單性的特質，比較不受到政治精英的影響，而是受到公民意見的影響，因而產生不同的政策擴散的模型，如果目前的道德性政策為(或不為)大眾所接受，則不待其他地方政府的經驗，政策擴散或廢止是很快的，不是審慎漸進的，相反地，若政策只是少數人所主張，則通過的機會很小，即使政黨採取支持的立場，也多只是進入議程討論，最終仍不通過〈Mooney & Lee 1999a:769〉。
    此外，在政策學習的模式方面，Mooney & Lee〈1999b:80〉發現，一般的道德性政策在演變的時候，決策者會儘量依循著漸進主義，依賴其他機關政策實施的經驗來規劃政策，然而，若該類道德性政策是爭議型的，則政策演變就未必循著漸進的政策學習模式進行。
    （二）政策分析的面向
    既然學者已歸納出道德政策與上述諸面向間的關係，較晚期的道德政策研究便希望能了解某些地域的個別公共政策議題的運作，究竟屬於道德政策抑或非道德政策，如是道德政策，則希望更進一步了解該政策是屬於爭議型道德政策抑或共識型道德政策。Haider-Markel〈1999〉便透過檢驗代議士在同性戀政策當中，其立法行為究是受到意識形態、宗教信仰、選區民眾立場或利益團體立場所影響，來判斷該政策是否屬於道德性政策運作模式；Smith〈1999〉亦透過檢驗情色刊物取締政策的執行狀況，了解該政策究是道德政策模式〈受女性主義、宗教立場影響〉，抑或非道德政策模式〈女性利益團體的影響〉，結果證明取締色情刊物政策非但是道德政策，並且還是共識型的道德政策。Haider-Markel & Meier〈1996〉更是透過保護同志權的政策制定數量，是受到天主教基本教義派、政黨競爭、民主黨派的偏狹主義、政府換屆、布希的支持度的影響，或是受到同性戀團體人數、精英支持、利益團體的資源條件、公民權支持度的影響，來分析該政策是否屬於道德政策模式或者利益團體模式。Lewis〈2006〉更透過檢驗公民對於補助情色藝術政策的態度，了解該態度是受財務層次或者道德層次的變項所影響，進一步推論該項政策是屬於道德政策亦或重分配政策。West &Orr〈2007〉則透過檢驗公民對於所居住城市當中的情色行業的態度，分析究竟是受經濟變項影響或者是道德因素的影響，來判斷該政策是否屬於道德性政策運作模式。Roh &Berry〈2008〉則透過檢驗公民對墮胎基金的投票率，來檢驗該政策是受公民力量、政治力量、宗教團體力量、議題顯著性的影響，或是受政黨競爭、政治意識形態、標的團體的影響，進一步判別該政策是屬於道德政策或者重分配政策。
三、道德政策實證理論是如何建構的?
    前述的研究成果，是學者分別透過個人態度、跨州或跨國以及跨時段的三種不同層次的比較研究得來：
    1.個人態度或行為的比較研究
    首先，許多道德政策研究是以比較個人態度或行為出發，了解某些特定政策〈如同性戀、情色產業等〉領域，究竟是比較符合道德政策或者重分性政策的特性。若屬於道德政策領域，通常個人行為會比較容易受到個人的宗教信仰所影響，若屬於重分配政策，則比較容易受到利益團體的影響。這些研究的資料來源多半是依賴第一手的問卷調查，也有少部分由二手文獻〈包括官方或非官方的問卷調查〉得來，透過各種統計方法進行交叉分析予以驗證〈Haider-Markel,1999;Norrander&Wilcox,1999; Lewis,2006; Patton,2007; Schecter,2009〉。
    2.跨州或跨國比較研究
    另外，不少研究是以跨州或跨國比較的方式來呈現，以了解實施〈或未實施〉道德政策的州，其參與立法的力量來源有何不同，這些研究多是以既有二手統計資料〈包括官方或非官方的數據〉，透過各種統計方法進行交叉分析〈Meier,1999;Vergari,2001; Smith,1999; Mooney&Lee,2000;Haider-Markel & Meier, 2001; West&Orr,2007; Roh&Berry,2008〉。例如，分析同性戀法案較早通過的州，是否與該州的同性戀團體或宗教團體數目有相關性。
    3.跨不同時程的貫時性研究
　　最後，貫時性分析乃透過比較某一特定道德政策在某區域的歷史演變過程，發掘演變過程與政策利害相關人互動力量消長的共變性，來證明兩者之間的關係。在貫時性研究之下可以分出兩種蒐集及分析資料的方式，第一種比較偏向質化的敘述法，透過政策個案的二手文獻或訪談資料，歸納描述道德性政策在運作時，會吸引到哪些特質的個人參與其中、這些參與的個人會產生什麼集體行為，最後又會引起政策產生什麼演變，當中雖然有應用到統計資料，不過僅是基於說明之用，並未進一步進行交叉統計〈Glick& Hutchinson, 1999; Meier,1999; Mooney&Lee,1999a;1999b;Mooney,2000; Cocca,2002;Sharp,2005, Schecter,2009〉，另外一種則是設法將歷史事件數量化並加總，再使用時間序列的統計方法，與代表利害相關人力量的變項數據進行交叉分析〈Meier,1999;Cocca,2002〉。
伍、道德政策與不可治理性
一、為何產生「不可治理性」？
    從分析上來說，「不可治理性」的想法是有些誇張了，因為當下並沒有「治理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該「如何治理」的問題，現代西方社會不可能在缺乏政府權威之下運作－正如不可能在市場交換中缺乏金錢作為媒介〈Rose,1979:353〉。因此，與其將「不可治理性」作為問題，不如將之視為隱喻，用以說明當代政府所遭遇的治理困難之嚴重性。
    當代治理之所以發生困難，最簡單的解釋就是「人民的需求與政府的因應能力之間，存有嚴重的差距，而出現了政治危機。換言之，這種危機的造成，一是人民對政府的需求甚殷，二是政府處理政策問題的能力實在有限，而造成過度負荷〈overload〉的現象」〈King,1975;Crozier,1975;林鍾沂，1994:34〉。至於人民需求與政府能力之間為何產生鴻溝，不同解釋紛陳，例如，Huntington〈1975〉就認為現代的民主治理，創造了過度依賴以及享樂主義，諸如分期付款或信貸的制度，徹底毀壞了新教所重視的責任，顧客導向的公民，成為只知道成立議題團體向政府提出要求，造成「民主的犬瘟熱」〈democratic distemper〉。另外，Brittan〈1975〉則主張，長久而言，代議民主當中選票競爭的機制，無可避免地會使得政治人物將國家公共資源拿來競價，在反對黨與執政黨競相提出各種福利以爭取選民支持的情況下，政府對於社會福利的介入會越來越深，致使民眾對政府有不切實際的期待。甚至，Offe〈1980〉則分析，資本主義階級除了透過意識型態的霸權設定了政治衝突的範圍，也採取攏絡窮困者的社會福利策略，在資本主義發展後期，政府財政再也無法支撐逐漸龐大的赤字，政府的治理自然產生崩潰瓦解。
    Rose〈1979:351〉則將不可治理性歸咎於政府無法展現兩種重要功能，而造成的合法性低落的結果。兩項功能的其中之一，便是政府的效能無法提升，主要原因是來自於政府的財政盈餘，總趕不上公共政策支出漸進成長的慣性；另外一項功能，則是政府無法有效建立民眾的共識，這則是導因於公民向政府提出太多樣的價值要求，超過政府所能處理的範圍。前者是當前公共行政研究中「政府績效管理」、「簽約外包」、「促進民間參與」等熱門議題，如何提升治理效能並不乏討論，而後者卻多半以價值不易處理因而造成治理困境潦草帶過。
    筆者認為，道德政策理論恰可填補這一個空白，將道德與價值所造成的不可治理性，做更細緻的描述。
二、道德政策與「不可治理性」的關係---道德政策理論的分析
    Callahan〈2007〉於其「有效治理要素：衡量、課責與參與」一書中，曾指出欲達「善治」，則必須解決「績效衡量」、「有效課責」以及「公眾參與」等三個問題。而一如前述，道德政策議題會引起政策利害相關人的態度〈行為〉、政策運作模式、政策變遷模式三個面向的變化，而這些變化使得「績效衡量」、「有效課責」以及「公眾參與」變得更加的困難，強化了不可治理性，以下謹分別就三項不可治理性進行說明。
（一）道德政策造成的公民參與問題
    相較於非道德政策，道德政策議題技術性較低，訴諸公民的基本價值，與一般政策參與度不足的問題迥異的，是道德政策常常引起過度參與，公民會先於政策專家更早進入媒體議程當中，以致造成輸入超載的問題。超載的問題又可以分成兩類，在爭議型道德政策下，對立的公益團體會設法將複雜的技術問題簡化為意識形態，尋求社會的關注，使得對立更形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原來可以理性處理的政策制定，變成兩造意識形態對立的議題，延宕了立法的可能性；而在共識型道德政策下，雖然立法速度極快，但由於公民「口是心非」的特質，以及立法者在此類法案中為爭取民眾的支持，競相提出更具理念性的政策，因此使得立法在陳義過高的情況下，缺乏實際資源得以落實法案，造成「徒法而無法自行」的問題。
（二）道德政策造成的多元課責問題
    課責問題其實便是「誰統治官僚？」的問題，官僚作為人民的代理人，便需處理多元的委託人給予的價值如何權衡的問題。在爭議型道德政策中，稍過半數的公民會傾向支持傳統價值的政策，但強度不強，代議士通常會依循較保守的態度形成政策，然而，另外一半的公民通常會強烈主張偏自由權利的立場，而這種立場通常會獲得司法審查的青睞，官僚甚且亦會將自己的道德價值灌注於政策執行當中，使政策執行更形複雜；而在共識型道德政策中，則是產生另外一種的代理人問題，主要是因為立法過於理想化，在缺乏足夠資源得以完美地達成政策制定時的目標，理性官僚在執行中只好透過選擇性執法，以「偷懶」〈shirking〉的方式象徵性地完成目標。
（三）道德政策造成的績效衡量問題
    簡而言之，良好的績效指標，必須由組織所有者予以制定，降低外在環境的干預，並且須取得上下一致的共識，指標具有清楚及一致性，才能有效衡量績效〈Carter, Klein &Day,1992〉
：然而，在道德政策中，衡量政策績效的指標卻常因多元的外在政治力介入，呈現過於頻繁的變動，且中央與地方機關也常因各自的立場而對績效指標有不同的看法，因此，原本應該透過政策學習及政策擴散而設定的績效指標，非但無法清楚明確，也常呈現內外及上下機關的不一致現象，這些問題，在爭議型的道德政策中顯得更加嚴重。而共識型的道德政策則有另一種績效衡量的問題，在「罪惡政治」中，「不作為反而是最好的作為」，因為政府的嚴格取締常會使這些受管制的行業潛入地下化，形成績效越佳反而使問題越加嚴重的情況，此時，績效指標應該如何設計，是為兩難。
    至於這種不可治理性的解決之道，雖然有學者主張，可以透過技術性的方式，由利害相關人行為、政策運作以及變遷等面向，來克服道德政策帶來的不可治理性。例如：在各利害相關人互動時，應該突顯官僚決策的重要性，而非任由情緒化的公民擴大爭議，或者讓代議士對道德議題競相加碼，而至最後無法理性執行〈Meier,1994〉；而在政策變遷上，學者亦主張政策應該採取漸進主義的模型，可避免大幅度的搖擺產生社會成本〈Meier,1999:686)〉。    但是，解決此類「不可治理性」，更多學者主張釜底抽薪之計，應是設法在道德政策即將產生之時，透過重新定義問題的方式將之「去道德化」〈de-moralize〉，將之轉換為較具技術性、專業性的非道德政策，如此可降低該議題的「不可治理性」〈Haider-Markel & Meier,1996: Jacob,1988;Mooney & Lee,1999a:773;Meier,1999:686〉。
陸、道德政策理論的未來：動機理論的結合
    相較於道德政策理論學者對於政策病徵清晰而豐富的分析，渠等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卻稍嫌簡略，之所以如此，筆者認為係出自於道德政策理論中「政策類型直接影響政治運作」的假定，因此忽略了道德政策類型之所以可以影響政治運作，當中公民的動機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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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政策理論學者的這種假定，便使得「公民的動機」對於政治態度及行為，乃至於政策運作、政策變遷的影響看似無關緊要，而與行為心理學當中僅強調「刺激〈S〉與反〈R〉」的模式無異，但也正如同行為心理學受到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強烈挑戰
，若是忽視了公民的動機及認知在道德政策運作模式中的角色，則道德政策理論便可能失去理論解釋的細節，欲提出解決「不可治理性」的方法時便容易顯得貧乏。
    因此，筆者認為，諸如：「為何人會產生利他行為？為何道德習俗會形成？」等這類「道德動機」的問題，諸如倫理學、經濟學、心理學中已經有了豐富的討論，然而在道德政策理論中卻因未予探討，殊為可惜，是故，這個領域是未來道德政策理論欲有更全面的視野，所必須整合涵蓋進來的領域。
    由道德行為的動機來分析，學者有各種不同的觀點。其中的一種觀點，根據Kant哲學的延伸，「道德人」的支持者覺得，道德是自然而然的人性，也是理解社會如何運作的關鍵所在，例如Elster〈1982〉便認為：「愛與義務」是人類社會的黏著劑，根據「熱情」定律〈law of passion〉，熱情會自我滋長，因此會越用越多，而不是越用越少〈stone,2002:30〉。依循這類的解釋，道德政策自然會引起人性當中的價值感受，並進而採取行動，道德不計較個人效用的計算，排斥對自己和他人的成本和收益的任何權衡〈楊春學，2001:85〉，當道德政策產生不可治理的困境時，為了改善道德決策的品質，依賴的是道德或「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 
的教育。
    另外的一種觀點，根據功利主義的充分理性觀點〈thick raional
〉，道德是人類純粹考量最大化物質利益所產生的互利行為，例如：Axelrod〈1981〉便透過重複囚犯困境來解釋，完全自私的人也能因長期的互動產生看似道德的合作行為。因此，道德政策的實施之所以產生雙方的衝突，必然是該政策破壞了雙方既有利益的平衡，而這種道德衝突與困境，如果不是尋找到符合雙方共同物質利益的方案，創造柏瑞圖最適〈pareto optimal〉，就必然得透過強制力〈如政府〉的介入才能達成。
    甚至還有第三種觀點，根據功利主義的簡單理性〈thin rational〉觀點，Nagel〈1970〉,Becker
〈王業宇等譯，1993〉,Dawkins〈1976〉,Margolis〈1982〉,Harsanyi〈1969〉,Etzioni〈1988〉等學者擴大了自利原則的界線，將利他行為與自利原則整合起來，認為道德行為的動機尚包括社會需求、同情心等偏好
。在這種觀點之下，欲解決道德政策帶來的不可治理性，則必須先釐清這些偏好在效用當中的組成關係。Nelson & Silberberg〈1987〉認為，財富和意識形態、利他心和自我約束之間的取捨，形成一個負相關的函數〈negatively sloped function〉。也就是說，當個人表達自己的價值和利益的代價很低時，它們就成了影響選擇的重要因素；但是當個人要負很高的代價才能表達自己的意識型態，規範和偏好，則它們就較無法解釋人類行為〈劉瑞華譯，1994:30〉。若是如此，則解決道德政策帶來的不可治理性時，就必須視當事人的處境而採取權變的做法。
    在實證方面，認知心理學者為了能衡量道德發展，亦已經發展各種不同的測量方法，例如Kohoberg〈1984〉編制了一套「道德判斷測驗」〈moral judgment maturity score, MMS〉以道德兩難情境的故事來測驗個人的道德判斷；Rest〈1979〉設計出「界定問題測驗」〈defining issues test, DIT〉；Reidenbach & Robin〈1990〉則設計出「多元道德量表」〈multidimensional Ethics Scale, MES〉，希望能了解促發不同類型道德行為的動機為何。另外，諸如Gintis, Bowles, Boyd, Fehr〈2005〉等實驗經濟學者，則試著由實驗的方式來分析道德行為的動機。
    除了上述研究外，有關道德行為的動機，尚有更多複雜的理論解釋。在此提出部分的研究成果，是希望提醒未來的研究者，若能結合道德動機研究，則道德政策研究應會有更豐富的成果。
柒、結論
    過往的哲學家當論及道德政策的不可治理性，因為對人類動機及集體行為的假定而有迥異的觀察，Niebuhr〈1982:1,8〉在所著「道德的個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便提到：
   「個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道德的，…他們有對正義的感覺，只要有了教育的訓練，就不難陶冶和洗滌那些自我主義的素質，能夠運用很多的客觀性，可是…每個人類的集體中，那種克制和引導情感的理智，比較的缺乏，那種自我超拔的能力，比較少，…理智往往會被偏見和情緒所屈服，因此，…使社會衝突在人類歷史上成為不可免之事」。
    相反地，在Mandeville所著「私人的惡德、公眾的利益」〈Private Vices, Publick Benefits〉一書中，卻認為「人那些美好的、善良的品質，並不能使人比其他動物更具有社會性；不僅如此，沒有我們所說的「惡德」的幫助，要將任何群體提高為一個人口興旺，富裕繁榮的民族，亦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做到了，也絕不可能維持下去」〈肖聿譯，2002:200〉。
    道德政策理論的發展，便是試圖超越兩極對立的意識形態爭辯，尋求更具有實證意涵的研究。本研究主要貢獻，便是透過整理目前的道德政策研究，了解截至目前為止，該理論如何透過實證方法分析道德政策之所以造成不可治理性的因素，而道德政策理論的精采之處也就在此，至於道德政策理論對於「應如何解決道德政策所造成的不可治理性」乙節，除建議將政策「去道德化」外，並未有更多實際的建議。因此，本研究的另一作用，便是提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希望道德政策理論研究能夠結合道德行為的動機理論，為道德政策所造成的不可治理性尋求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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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Morality” Make Public Affairs ”Ungovernability”?

-A Morality Policy Theory Perspective
Chuang-Hsien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The “ungovernability” Taiwan is facing, it may be resulting from politic commentators’ leading style, but a more important cause could be moral policy in a post-modern society.  However, the main stream of public opinion hasn’t noticed that.  Basically, academics in this island also did littl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For explaining this ungovernability causing from moral value, this article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 moral policy theory analysis and to provide another view point.

    First of all,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scope of a moral policy and its empirical study results, and to explain the impacts of a moral policy issue to stockholders’ attitude (behavior), policy operating model, and policy transition.  And the impact further make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ccountability efficienc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ecomes more difficult, and to reinforce the ungovernability of public issues.  Secondly, the method of how the moral policy theory had announced to overcome the ungovernability is described.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moral policy theory research should combine with the research of theory of motivation,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ungovernability causing from mor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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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公民實際對罪惡的需求�(the truth demand for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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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公民宣稱對罪惡的需求�(pronounced demand for sin)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註：實線箭頭是道德政策研究的實際變項關係，虛線箭頭是研究的隱性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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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道德政策理論研究架構所忽略的變項








� 臺灣截至目前並未將此類議題進行整合及系統性的討論。雖然關於各種道德性議題(包括娼妓、賭博、死刑、同性戀、酗酒)的討論從未曾間斷，然而睽諸上述議題的討論，在哲學或宗教層次，多集中討論應然面的問題；在犯罪學領域，則是討論形成這些行為的心理或生理原因，對於這些道德性議題(包括情色行業、賭場設置、死刑、性別、毒品)在政治或者公共政策運作上所造成的影響，雖然亦有討論，但將這些相關議題整合成「道德政策」概念，全面而系統地觀察此類議題的政策運作之研究，則付之闕如。臺灣期刊首見也是目前惟一一篇明確以「道德性政策」為名的文獻，是李美賢於1996年以英文發表於政治科學論叢之「道德性政策之政治：以事件歷史法來探討美國各州死刑政策之立法(The Politics of Morality Policy: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U.S. States Death Penalty Policy Adoption)」一文，該文探討影響美國死刑立法的因素，惟該文討論者，仍是美國的案例。彼時至今，便未再有討論道德政策之著作出現。因此，將相關研究成果轉引至臺灣，並以臺灣的案例進行實證，有其必要。


� 此處所謂的「共識」型乃直譯原文”consensus”而來，此處「共識」乙詞，並不代表該政策所規範的負面行為已是「所有」民眾的共識，只能說是「絕大部分」民眾所接受的共識。也因為這些政策規範的行為是大部分人所認同的價值，違反該規範者被視為是「罪惡」，因而也產生「罪惡政治」一詞。


� Smith(2002:379-380)指出，Lowi最著名的政策類型學來自於兩個假定：(1)首先是政策影響政治，這翻轉了大部分政治科學家所認知的「政治影響政策」的因果方向(2)政府最重要特徵就是實施政策的強制力，而這兩項假定，也同時是道德政策研究者的假定。這類的假定，是研究政策分類學的功能論者之共同假定，有學者將之稱為「經典的研究」，以便於與「環境研究」或「背景研究」者相區隔。在經典的研究當中，政策的特性影響了政策過程的路徑，而環境研究及背景研究則強調政策的實施成功與否需要環境予以搭配(Bruijn,& Hufen,1998:16)；另外亦有學者將此類假定的研究稱之為「工具論」，而與「過程論」「備用論」及「構造論」相區隔(Linder & Peters, 1998:43)。


� 道德政策理論研究中，多數是以統計的方法歸納出變項之間的關係，僅有Meier(1999)的一篇研究是以理性自利人的假定演繹出集體行動的政策特質。








� 這些要件包括了：1.界定清楚而有一致性2.應由組織之所有者來使用，不可依賴外人或環境因素3.必須和組織的需求或目標有關4.被評估的單位和個人不可影響績效指標的運作5.必須有廣博性和一定的範圍6.建立指標的所使用的資訊必須正確和廣泛7.必須為組織的各級人員所接受(Carter, Klein &Day,1992)。


� 人本主義心理學認為在刺激反應的連結當中，人的動機與認知尚能扮演轉化的角色，不可忽視(鄧明宇等，2010)


� 道德推理是心理學上的研究課題之一，探討人類作道德決定時的過程和他們使用的理據。


� 有關充分理性與簡單理性的區別，請見D.P.Green&I.Shapiro(1994)所著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該書第二章對此有深入的分析。


� Nagel(1970)便將利他行為視為「開明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sh)，認為目前的利他行為中終究將在未來為自己帶來好處；Becker則將自利的涵義從單純追求財富衍伸到名譽、地位、尊榮感的追求(王業宇等譯，1993)。Dawkins(1976)則由生物學的基因理論延伸，認為人類的利他行為終究是為了基因的延續而產生，因此也是一種自利的行為。也因為物質需求、社會需求與同情心等偏好，同為效用的一部份，Margolis(1982)便認為個人具有兩種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一類強調群體取向的偏好(G)；一類強調自私的偏好(S)。





PAGE  
32

